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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111 年廉政會報會議紀錄 

 

時  間：111 年 9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地  點：視訊會議 

主  席：許召集人茂新                              紀錄：陳科員佑任 

出(列)席人員：(詳如參加人員名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上次會議提案暨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主席裁示： 

一、請各單位就 110 年廉政會報會議提案決議暨主席裁示事項分辦表之辦理情

形應具體詳述辦理情形（第 2案、第 3案及第 5案）。 

二、其餘各案均洽悉並同意解除列管。 

參、 秘書單位工作報告 

廉政工作報告(政風室) 

主席裁示： 

一、 本年度廉政法令宣導、採購防弊興利講習等防貪/反貪宣導活動，辦理成

效佳，請持續推動辦理以增進同仁對廉政相關法令之瞭解。 

二、 請各單位就政風室所辦理之專案稽核、專案清查暨研提之興革策進建議

列入參辦、持續精進，以提升本局業務及服務品質。 

三、 公務機密及機關安全部分，本年度政風室亦有多項執行作為，後續請各

業務單位加強持續辦理如地下停車場有疑似報廢車輛長期棄置等問題，

也請業管單位瞭解標準廠房及宿舍是否有同樣問題並予妥處，俾消除安

全維護問題上的死角。 

四、 請持續依相關計畫落實、推動後續廉政重點工作。 

五、 餘洽悉。 

肆、 專題報告 

投資組業務之管理、防弊、興革措施等廉政議題專題報告(投資組) 

施副局長文芳補充說明： 

(一) 產學研發業務部分，因著重防弊，現行規定係 PO專案辦公室不能作

    



2 
 

為產學的合作單位，此造成一些規模比較大的大學裡適合的專家學

者，不能參與本局的計畫，經今年與這些專家學者的會議結論，皆認

限制似無必要，目前正與投資組研議明年如何把這個限制解除，因為

不能過度防弊而影響了興利的部分。 

(二) 補助計畫申請案審查作業部分，案內審查委員就未獲核定的案件都

有臚列意見，惟前有一些表現不錯的新創公司，因計畫並不完善或準

備未臻充分而未獲核定，但在事後質疑公正性，所以皆再三提醒投資

組對於審查流程及文件要妥為留存，以受公評。 

(三) 在投資案外審案業務當中，本局皆要求審查委員要注意利益迴避之

事項，以防杜潛在的風險，將來建請更落實地去提醒委員們，因為即

便請委員先行揭露他合作的對象或曾有過什麼糾紛，本局皆係交由

校方以密件的方式來發派專家學者進行審查，非本局直接函請特定

學者來審查，未來執行方式仍有可討論之空間，這當中也有講到洩漏

評審委員名單，我也有和投資組同仁討論過此事，因為近一兩年因疫

情，投審會議都是視訊方式辦理，然之前都是實體會議，那某領域的

廠商與專家必定相互熟識，所以洩漏名單的影響層面暨程度仍有討

論的空間。 

主席裁示： 

(一) 投資服務—投資案外審作業部分，如施副局長適才所述，我們都是請

學校產發處去推薦，本局並沒有指定要聘請特定對象，三園區於此作

法亦應係一致，後續如何精進及避免名單洩漏為制度面問題，投資組

可洽詢其它園區，看看有無較統一適切之作法，俾提升精進相關作

為，另如簡報第 5 頁所述，有些廉政相關措施皆要予以遵守及加強

防弊。 

(二) 在產學研發補助計畫案審查部分，施副局長也有特別提到，未獲核定

者，相關的審查理由等文件要留存妥當，因為之前就有發生廠商還申

訴到上級機關質疑為何未獲核定，但這些都是相當專業之審查，非本

局可為論斷，所以有關此部分審查作業，一定要做到專業客觀公正，

專業部分，我們現已請各產發會的專家學者來做審查，另外就是要按

照審查規範及相關廉政的規定來辦理審查作業，避免弊案發生，此兩

點至關重要。 

(三) 業務推展科部分有許多涉及小額採購者，除此之外，即請按原計畫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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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推動，小額採購部分，則務必遵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建請各組室辦理採購案件，應落實善盡履約管理責任與恪遵驗收

及核銷之期限，並請各組室主管落實督導之責」案。（政風室提案） 

說明：詳會議資料。 

討論：（略）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建請各組室就已履約完竣採購案件，後續應退還履約保證金及保

固保證金之期限，請加強管控以符合契約規定，避免衍生履約糾

紛」案。（政風室提案） 

說明：詳會議資料。 

討論： 

秘書室陳主任萬教：本提案中所提之保固保證金已屬契約履約的後端部分，

而履約保證金本室也會請業務單位條件符合後要退還，政風室提此問題是

因為確實有些廠商經通知後也沒有立即來辦理領取程序，是以，請本局業務

單位都要善盡提醒廠商來領取上開款項之責任。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針對採購目的、需求條件等具同一性之經常性採購，建請宜核實

估計全年所需，依採購法規辦理採購，避免多次使用小額採購，俾降低行政

成本及符合採購法令」案。（政風室提案） 

說明：詳會議資料。 

討論： 

(一) 秘書室陳主任萬教：政風室本項提案是希望本局各單位辦理相關採購

切勿規避採購法相關規定去辦理分批採購，本提案中所提之案件，金

額雖還未超過 10 萬元，政風室則以預防性提醒各組室；長久以來本

局各單位都還是在分別採購的原則下去進行採購業務，分別採購和分

批採購就意義上即相異，如使用目的或因時間因素問題所致，如因不

同會議需求訂購餐盒，年度總計一定會超過 10 萬元的，但政風室預

防性提醒各單位仍是相當正向值得各組室去注意。 

(二) 江主任秘書增彬：建議如有組室要辦理小額採購，應就所屬各組室予

以調查，避免發生其中一科買了，另外兩科又跟著陸續重新辦理小額

採購買類似物品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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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請各組室依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採購。 

陸、 臨時動議： 

一、 案由：下次廉政會報專題報告單位。(政風室提案) 

說明：依本局「廉政會報專題報告排序表」，下次廉政會報擬請企劃組研

提專題報告。 

決議：同意下次會議請企劃組研提專題報告。 

柒、 主席結論： 

請各組室針對政風室所提相關策進建議持續落實辦理，亦請持續強化同仁

之廉政意識，並精進本局人員採購專業能力，以提升本局廉潔風氣及服務品

質。 

捌、 散會（下午 12 時 09 分) 


